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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2/2021_2022__E6_95_99_E

8_82_B2_E9_83_A8_E5_c80_322585.htm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转

发中组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开展干部人事档案审核工作的

通知》的通知(2006年4月28日 教人厅〔2006〕4号) 干部人事

档案工作是组织人事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坚持公道正派地

选人用人的重要基础。为进一步加强干部人事档案工作，中

组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开展干部人事档案审核工作

的通知》（组厅字〔2006〕5号），现转发给你们，并就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切实加强领导。开展干部人事档案审核

工作，对于加强干部人事档案管理，提高干部人事档案质量

，具有重要作用。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加强对干部人事档案

工作的领导，主要负责同志要过问这项工作，分管领导要亲

自抓落实。要按照《干部档案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为本

单位干部人事档案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保障。要建立干部人

事档案工作长效机制，做到干部人事档案材料形成规范、收

集齐全、归档及时、管理高效，更好地为干部工作提供优质

服务。 二、认真做好审核工作。各单位要按照中组部1998年

印发的《干部人事档案工作目标管理检查验收细则》（组通

字〔1998〕13号）要求，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认真完成检

查验收的各项准备工作。目前尚未完成干部人事档案审核工

作的单位，要按照中组部组厅字〔2006〕5号文件的要求，制

订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结合本单位实际开展审核工作，并

于2006年9月底之前完成本单位管理的全部现职干部人事档案



的审核工作。各单位要在10月中旬以前将本单位干部人事档

案目标管理检查验收准备工作完成情况和干部人事档案审核

工作总结报我部人事司。我部将按照中组部要求适时组织检

查验收，并通报检查验收结果。 三、强化分级管理。为便于

干部人事档案的管理和利用，经请示中组部同意，各单位历

年存放在我部机关的退休和不再担任现职的领导干部人事档

案以及部分直属事业单位干部人事档案，均转由各单位自行

管理。从现在起，各单位现职领导干部免职后，其干部人事

档案均将同时退回本单位管理。 对于本单位新提任的司局级

领导干部，各单位要按照中组部关于干部人事档案材料收集

归档的有关规定，认真对其档案进行审核、补充和整理，于

任职后一个月之内将其干部人事档案正本移送我部人事司管

理。档案移交我部管理后产生的应当归档的材料，各单位要

及时报送我部人事司。对于由教育部管理的直属高校现职领

导干部人事档案，各直属高校应当制作、保留档案副本。中

管高校党委书记、校长的干部人事档案已交由中组部管理，

请学校将其应当归档的材料直接报送中组部办公厅。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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